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滕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市政府2026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和市政府常务会议2026年度学法计划的通  知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滕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，市政府各部门，各企事业单位：
市政府2026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和市政府常务会议2026年度学法计划，已经市委市政府研究同意，现予印发。

滕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4月26日
滕州市人民政府2026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  录

一、目录清单

1.滕州市教育设施专项规划（2024-2035年）（承办单位：市教育和体育局）

2.滕州市“十五五”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（承办单位：市交通运输局）

3.滕州市“十五五”城乡水务发展规划（承办单位：市城乡水务局）
4.滕州市“十五五”气象事业发展规划（承办单位：市气象局）

5.滕州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（承办单位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）

6.滕州市城市生物多样性规划（承办单位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）

7.滕州市公园体系规划（承办单位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）
二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各承办单位对列入决策事项目录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抓紧组织实施，尽快完成决策草案起草工作，确保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及时出台。
（二）列入决策事项目录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，要严格落实公众参与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、集体讨论决定等法定程序，未履行相关程序的，不得提请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。
（三）决策事项目录实行动态管理，根据市政府年度工作实际开展情况，市司法局及时调整决策目录清单报市政府同意后予以公布。
市政府常务会议2026年度学法计划
一、总体安排

市政府常务会议2026年度学习法律法规采取会议学法和法治专题讲座两种方式进行。全年计划安排市政府常务会议学法4次，如遇重要法律法规出台或重大政策调整，可结合实际适时增加或调整学法频次。

二、学法内容

（一）第一季度（责任单位：市公安局、市应急管理局、市自然资源局、枣庄市生态环境局滕州分局）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》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危险化学品安全法》
3.《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》
4.《生态环境监测条例》

（二）第二季度（责任单位：市司法局）

1.《商事调解条例》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》

3.《行政执法监督条例》

4.《山东省行政调解办法》
（三）第三季度（责任部门：市科技局、市司法局、市教育和体育局）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》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》

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》

4.《枣庄市中小学校幼儿园周边环境管理条例》

（四）第四季度（责任部门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市信访局）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》

3.《住房租赁条例》
4.《信访工作条例》

三、专题学法

根据2026年度全市法治建设工作需要，择机邀请专家学者进行法治专题讲座。
四、相关要求
（一）市政府常务会议学法由市政府办公室、市司法局负责组织实施，各责任单位密切配合。法治专题讲座可在学法内容中酌情安排，也可另行选择学法专题，由相关责任单位提请市政府同意后以适当方式组织实施。市政府领导可根据工作需要调整、新增学法内容。 
（二）各责任单位要高度重视常务会议学法工作，根据本计划提前确定主讲人员，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深入学习研究，准确理解法律要义，认真准备学法内容，保证学法质量。其他全市性学法活动由相关部门根据需要，以适当方式组织实施。
（三）各镇（街）、市政府各部门单位要参照本计划，结合本系统新法新规和工作实际详细制定学习与培训计划，认真抓好学法活动的组织和落实，确保学习培训与本单位重点工作紧密结合，通过学习培训提升法治思维和依法行政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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